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公约

第一章   总则

一、为了促进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的健康发展，加强城市规划设计行业的自律，增强遵纪守法、真诚信守、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意识，保障会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协会章程》，制定本公约。

二、本公约的成员单位是依法取得城市规划设计单位资质并在上海市域内从事城市规划设计业务的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协会的会员。

三、本公约成员单位（以下自律条款从略）自觉遵守国家和政府制定的法律规范、方针政策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相关单位的合法权益。坚持开拓创新、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真诚地为城市规划和建设事业多做贡献。

第二章   分则

四、按照依法核定的城市规划设计单位资质，承担相应的城市规划设计业务并对其成果负责。不越级承接城市规划设计业务，不转包城市规划设计业务，不涂改、伪造、转让、出卖、出租、出借《资质证书》。

五、按照规定要求参与城市规划设计项目的投标，不暗箱操作、不恶性压价、不贬低他人。

六、按照取长补短、互助互利的原则，积极开展国内外同行业间的技术交流和业务合作。尊重并保护他人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依法和有偿地借鉴和使用他人的先进技术和研究成果。

七、承接城市规划设计业务，依法签订合同并信守合同。按照合同约定的业务内容、质量标准、时间进度等各项要求提供成果。

八、安排城市规划设计项目的人员，其人员数量、专业结构、业务水平必须与所承接的城市规划设计项目的规模大小、难易程度、质量标准、时间进度相适应。

九、加强城市规划设计项目前期调查研究工作。现场查勘要深入，收集资料要全面，听取意见要广泛，分析研究要系统。

十、重视城市规划方案的讨论，广泛听取专家、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要求，努力提高城市规划设计项目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十一、城市规划项目的设计和提供的成果，要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要遵循国家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要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要体现上位城市规划的控制要求。

十二、城市规划设计文件的编制要规范、严谨。图纸要清晰，文本要简明，说明要详尽，行文要流畅，文图要一致。文件扉页要注明单位资质等级和证书编号，写明项目负责人和设计人员的姓名、专业和技术职称。

十三、认真对待政府部门对城市规划设计项目的审核意见。审核要求修改的内容要及时加以修改，保障城市规划成果的严肃性。

十四、加强内部管理和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爱国敬业、遵纪守法、真诚信守、团结合作、开拓进取的城市规划设计队伍。

十五、本公约成员单位之间发生争议时，争议各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消除争议，也可请求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协会进行调解，自觉维护行业的团结，保障行业的整体利益。

第三章   监督
十六、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协会是本公约执行的监督组织，定期对公约的执行情况进行考核，对执行公约优秀的单位予以表彰；对违反公约的单位，视其违约情况和行为后果作如下处理：

1、劝阻停止违约行为，并责成其消除影响；因其行为给有关单位造成损失的，责成其赔偿；

2、在行业协会内通报批评；

3、转报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依法对其城市规划设计单位资质作出处理。

十七、欢迎社会各界对本公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本公约成员单位违反公约的行为，有权向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协会进行检举。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协会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布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

第四章   附则
十八、本公约由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十九、本公约自成员单位讨论通过并向社会公布之日起施行。

成员单位（盖章）：

日期：

                                  上海市城市规划行业协会

                                   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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